
! ! ! !违章上高架，严重超载，载重
近百吨，数倍于高架荷载标准，乃
至高架倾斜，直接损失以千万元
计———“!·"#”中环线高架道路发
生的严重车祸，断裂了申城的交通
大动脉，触目惊心。

今后，如何杜绝此类恶性事
故？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
说，依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需要
充分运用现有各种法律资源，打出
“组合拳”，用好“制度群”。

“在传统观念中，行政处罚往
往被认为是处置交通违法的不二
手段，其实，对于造成严重损害结
果的恶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往
往十罚九不足。”丁伟说，依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货运机动车超过
核定载质量的，处 "$$元以上 !$$

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
%$&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 !$$

元以上 "$$$元以下罚款。运输单
位的车辆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 元以上
!$$$元以下罚款。鉴于行政处罚
的上限受到上位法限制，地方立
法难以突破，但是，行政处罚仅仅
是打击交通违法行为的手段之
一，而非“唯一”。
加大交通违法成本，最为有效

的，是追究违法人员及其所属单位
的民事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明
确，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侵
权人不但要承担侵权责任造成的
财产损失赔偿责任，还将承担“惩
罚性赔偿责任”；如果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
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派
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在多种法律责任中，刑事责

任无疑最具威慑力。”丁伟说，肇事
者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
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
够避免，以致发生严重后果，即涉
嫌构成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将破坏交通设施
罪、交通肇事罪列为最具社会危害
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破
坏交通设施，造成严重后果，处 '$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过失犯罪，处 #年以上 (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
大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处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刑法》同时规定，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
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
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
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判处刑罚。
“维护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

交通秩序，提升管理水准，需要用
好组合拳、制度群，标本兼治，严管
重罚，守护城市安全。”丁伟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打出!组合拳" 用好!制度群"

整治交通违法
要和“十罚九不足”作别

! ! ! !让行，是交通礼仪，更是法定
规范。《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对“让行”作出特别
规定。

! 同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

车和左转弯非机动车! 均被放行!

通过路口时!左转弯非机动车优先

通行"

! 相对方向行驶的左转弯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均被放行!通过

路口时非机动车优先通行"

! 车辆在有交通信号控制的

路口!遇放行信号!先予放行的车

辆和行人优先通行"

! 行人因无人行道或者人行

道有障碍物! 借用非机动车道#机

动车道时!行人优先通行"

!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

规定的其他让行规定$

同时，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审议认为，为便于公众识别和执
行，建议研究是否在法规中明确：
凡是有条件的路口，均配套设置能
分别指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通行的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

此外，修订草案第 %)条对行
人通行作出规定：行人应当在人行
道内行走，无人行道或者人行道有
障碍物无法行走时，可以在距道路
或者障碍物边缘一米宽度内行走。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
认为，行人是重要的道路交通参与
主体。目前，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现象普遍，但草案第 %)条仅对行
人通行做了简单规定，力度尚显不
足，建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予以充实。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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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法效能
及时送达违法信息

维护交通秩序，警在法在，警不
在法还在，要靠每个交通参与者的
内心自觉，也要靠技术手段支撑。伴
随技术发展进步，俗称“电子警察”
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日益成为道路
交通执法的主要手段。

"$'%年以来，本市以每年 ($$

套的速度加快建设“电子警察”。
"$'!年，利用“电子警察”非现场执
法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万余
件，同比增加近 %$!。其中，针对高
峰时段社会车辆违法占用公交专用
道，采取公交车车载“电子警察”和
固定式“电子警察”相结合的执法模
式开展严管、严处。目前，全市公交
专用车道“电子警察”已近 %$$套。
“十三五”期间，本市将继续保持每
年新增 ($$套“电子警察”建设规
模，严查机动车滞留路口、违法变
道、违法停放，提升执法管理效能。
为此，修订草案提出：“电子警

察”记录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公安
机关调查核实无误后，应当及时录
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向
社会开放提供查询，并通过邮寄等
方式将处理通知送达机动车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
违法行为人、机动车所有人、管

理人应当自处理通知送达之日起
'!天内，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处
理，公安机关认为违法事实清楚，可
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此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

驾驶人应当定期查询违法记录，如
果已登记的通讯地址、电话等联系
方式发生变更，应当在变更之日起
%$天内向公安机关备案。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认

为，“电子警察”的记录与当事人知
晓之间，存在一段时间差，为提高执
法效能，保证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建议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明确
对“电子警察”记录的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公安机关除了通过邮寄等方
式送达处理通知之外，还应当通过
手机短信等形式，在第一时间“点对
点”告知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同时，还有必要建立接受违法

处理的信息催告、机动车所有人或
管理人联系方式网上登记、变更和
确认制度，以确保相关信息及时准
确送达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

逾期尚未处理
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当事人接到交通违法行
为处理通知书，却迟迟不去处理，不
罕见- 这是一线交警执法遇到的突
出问题之一。统计数据显示，+$'!
年本市有 !起以上交通违法逾期不
处理的机动车，每月超过 '$万辆；
个别机动车违法行为逾期不处理的
数量超 #$$起。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问卷调查表

明，近 .$&的人大代表和市民赞成
处罚这种妨碍行政执法程序的行
为。鉴于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种类
多，情节轻重及逾期原因不一，有必
要对处罚种类和幅度研究完善。同
时，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认
为，鉴于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道路交
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的不在少数，
建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
法律责任中增加相关条文，明确行
政机关应当依法督促当事人自觉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若逾期不履行处
罚决定，行政机关应当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不能花钱了事
行为纳入信用平台

市人大常委会对一线执法民警
调研显示，违反交通法，在一些法律
意识、规则意识淡薄的机动车驾驶
人眼里，结果不过就是“花钱买方

便”而已。法律规定的财产类处罚，
对这一类当事人缺乏威慑力，乃至
“逆行”“乱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屡
禁不止，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和秩序。
一线执法民警建议，既然“能花

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
要解决此类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交
通乱象，就不能“花钱了事”。
为此，条例修订草案运用经济

手段，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与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挂
钩，在保险周期内，若有多次或者严
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就会提
高保险费率。
同时，维护交通秩序，“信用手

段”也将被调动起来。今后，有哪些
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列入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平台？修订草案列举的四种
情形涉及———

! 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

周期内实施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累

积记分达到 !"分"

! 实施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

法被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

动车行驶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

留等行政处罚"

! 由他人替代记分#替代他人

记分!或者介绍替代记分"

! 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认
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种类多、情
节轻重不一，建议对纳入本市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交通违法情
形，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充分论证，
提高合理性及公众接受度。
此外，条例草案还应完善“公众

意见采纳机制”，除了管理部门主动
听取意见，公众就相关管理事项提
出意见建议后，交通主管部门和公
安机关应当及时研究和答复，以便
更好体现“市民参与”原则。
与此相关，市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建议立法完善“举报奖励机
制”，促进社会参与，明确公众举报
交通违法行为的途径和方法，并对
举报人予以适当奖励。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上午提交审议'''

从严治乱，让城市交通秩序回归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让行!不止是礼仪

截至2015年底，申城机动车实际保有量达430
多万辆，各类非机动车总量突破1600万辆，注册机动
车驾驶员650多万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每月处
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达100万起以上。

1997年，《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实施后，于
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作过三次修订。面对新型

道路交通违法形态不断涌现，面对交通安全和交通拥堵
的严峻形势，道交条例修订，势在必行。
今天上午，《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提交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从严治
乱，让城市交通秩序回归，是这部地方立法的鲜明价值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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